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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壽團體保險中國人壽團體保險中國人壽團體保險中國人壽團體保險 

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包含「中國人壽傷害醫療保險金
限額給付附加條款(實支實付型)」及「中國人壽傷害醫療
保險金日額給付附加條款(日額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奉准日期及文號： 78.06.20 台財融第78087236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0.06.21 台融司(五)第800938015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5.09.10 台財保第85237006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1.10 台財保第851853286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2.19 台財保第862392108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862397215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8.07 台財保第872440208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87186618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0910713278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95中壽商發字第078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5.30 中壽商二字第0970530016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9.01 中壽商二字第0970901025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年04月1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年02月10日金管保品字第09902522151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實支實付型：傷害醫療保險金 

日額型：傷害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

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

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2/72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

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

或殘廢時，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

約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

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

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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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甲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4.10 台財保字第09107502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 0950252225B 號  

                 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0.09 中壽商二字第 0971009035 號 

承保範圍 因公意外傷害身故保險金 

因公意外傷害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或殘廢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

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 

    超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 

    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 

    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或殘廢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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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乙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4.10 台財保字第09107502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12.29 中壽商發字第0950001815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

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0.09 中壽商二字第0971009036號 

承保範圍 傷害門診津貼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接受傷害門診治療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

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 

    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一、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 

    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接受傷害門診治療時，除契約另有約

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 

    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

備金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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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丙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4.10 台財保字第09107502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9.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0901026 號 

承保範圍 重大燒燙傷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重大燒燙傷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

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重大燒燙傷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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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丁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4.10 台財保字第09107502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0.09 中壽商二字第 0971009037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運輸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

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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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戊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4.10 台財保字第09107502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1.05 中壽商二字第 0971105040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火災或溺水事故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

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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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己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5.02 台財保字第091075036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0910713278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95中壽商發字第078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09.13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448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1.05 中壽商二字第097110504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年04月1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年02月10日金管保品字第09902522151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航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四、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

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25%。（不含

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3.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L=30%。（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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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失能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5.07 台財保字第 0910750461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0910713278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12.29 中壽商發字第 09500018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承保範圍 全部失能保險金、身故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成「全部失能」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

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自殺（包括自殺未遂）、自殘、犯罪行

為。 

二、懷孕、流產或分娩。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酒精中毒，

精神官能症、精神分裂等精神病症。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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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一年定期重大疾病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奉准日期及文號： 85.02.15 台財保第 852363215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1.10 台財保第 851853286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 8623972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9.19 台財保第 86239893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8.15 台財保第 872441034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 871866181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 0910713278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95 中壽商發字第 0782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12.29 中壽商發字第 09500018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31 中壽商二字第 0971231059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10.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1001003 號 

承保範圍 重大疾病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無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

險費2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事

故特別準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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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醫療限額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10.06 台財保第 842034884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5.09.09 台財保第 852369957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1.10 台財保第 851853286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 8623972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9.19 台財保第 86239893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8.15 台財保第 872441034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 871866181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 0910713278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95 中壽商發字第 0782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12.29 中壽商發字第 09500018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6.13 中壽商一字第 0970613016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9.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090102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3 月 05 日依 98 年 12 月 28 日金管保財 

                 字第 09802513192 號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8.16 中壽商發字第 0990816004 號 

承保範圍 住院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

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

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    

    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2/72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    

  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 

  傳性疾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 

  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 

  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

經產婦超過14小時、初產婦超過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

活動期子宮口超過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

過2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160次

或少於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

每分鐘30次且持續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PH值少於7.20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37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4000公克以上 

   ）。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10公分以下或中骨盆9.5 

  公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

引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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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24周以上，胎兒體重560 

  公克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  

   心電圖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 

   級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

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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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定額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5.02.26 台財保第 852363258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1.10 台財保第 851853286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 8623972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8.15 台財保第 872441034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 0910713278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95 中壽商發字第 0782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6.13 中壽商一字第 0970613015 號 

承保範圍 住院醫療日額 

加護病房日額 

出國住院醫療日額 

出院療養日額 

住院門診費用 

救護車費用 

手術費用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

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

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

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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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 

  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 

  傳性疾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 

  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 

  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

經產婦超過14小時、初產婦超過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

活動期子宮口超過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

過2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160次

或少於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

分鐘30次且持續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PH值少於7.20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37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4000公克以上 

  ）。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10公分以下或中骨盆9.5 

  公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 

  及會引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 

  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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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24周以上，胎兒體重560 

  公克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 

   心電圖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 

   級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

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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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醫療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3.06.23 台財保第 831492457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1.10 台財保第 851853286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 8623972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8.15 台財保第 872441034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 871866181 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1.15 台財保字第 0910713278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95 中壽商發字第 0782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5.30 中壽商二字第 0970530015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9.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0901028 號 

承保範圍 病房與膳食費用 

醫療雜費 

醫師診查與會診費 

外科手術費用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

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

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 

    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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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 

  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 

  傳性疾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 

  或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 

  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

經產婦超過14小時、初產婦超過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

活動期子宮口超過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

過2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160次

或少於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

每分鐘30次且持續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PH值少於7.20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37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4000公克以上 

   ）。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10公分以下或中骨盆9.5 

  公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 

  及會引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24周以上，胎兒體重560 

  公克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19/72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 

   心電圖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 

   級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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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醫療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甲型甲型甲型甲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0.09 中壽商二字第0971009038號 乙型乙型乙型乙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1.05 中壽商二字第0971105042號 丙型丙型丙型丙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1.05 中壽商二字第0971105043號 丁型丁型丁型丁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1.05 中壽商二字第0971105044號 戊型戊型戊型戊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01 中壽商二字第0971201045號 己型己型己型己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01 中壽商二字第0971201046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10.01 中壽商發字第0991001004號 庚型庚型庚型庚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31 中壽商二字第0971231060號 辛型辛型辛型辛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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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01 中壽商二字第0971201047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12.14 中壽商發字第0981214001號 壬型壬型壬型壬型 核准日期及文號： 91.07.23 台財保字第091075083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95年09月01日 

                 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10.01 中壽商發字第0981001011號 

承保範圍 甲型：住院前後一週門診保險金 

乙型：救護車保險金 

丙型：加護病房保險金 

丁型：傷害急診治療保險金 

戊型：外科手術住院醫療增額補償保險金 

己型：生育保險金 

庚型：住院醫療保險金事後選擇 

辛型：重大手術保險金 

壬型：所得補償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甲型、丙型、戊型、庚型及壬型 

1.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25%。（不含

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3.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L=30%。（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乙型、丁型、己型及辛型 

1.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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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一年定期壽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1.07.02 台財保第 81176236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5.09.09 台財保第 852369957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6.01.10 台財保第 851853286 號 

核備日期及文號： 86.06.10 86啟壽行企字第 066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 8623972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1.20 台財保第 872432061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 871866181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0.09.20 台財保字第 0900708624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2.12.30 92 中壽商發字第 174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5.10.25 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5610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6.13 中壽商一字第 0970613017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8.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0801023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10.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1001002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100.04.29 中壽商發字第 1000429001 號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連續投保滿二年後

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

金之責任。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前項第一款及條款第十九條情形致被保險人殘廢時，本公司按約定

給付殘廢保險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

費 2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



23/72 

事故特別準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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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一年定期人壽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0.01.29 台財保第 900750073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2.12.30  92 中壽商發字第 1745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10.01  95 中壽商發字第 1468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12.29 中壽商發字第 095000181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 年 08 月 31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 年 09 月 01 日金管保二字第 0950252225B 

                 號令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4.15 中壽商二字第 0980415005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甲型：二至十一級意外傷害殘廢保險金 

乙型：喪葬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二至十一級意外傷害殘廢保險金的除外責任(原因)(甲型) ：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

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道

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二至十一級意外傷害殘廢保險金的不保事項(甲型)：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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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2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

事故特別準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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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新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給付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12.31 中壽商二字第 0961231028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7.06 中壽商發字第 0990706001 號 

承保範圍 傷害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

險費 2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

事故特別準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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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重大疾病提前給付批註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12.31 中壽商二字第 096123102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1201048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03.05 依 98 年 12 月 28 日 金管保財字 

                 第 09802513192 號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7.06 中壽商二字第 0990706002 號 

承保範圍 重大疾病提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無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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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差旅期間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12.31 中壽商二字第 0961231030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12.28 金管保一字第 09602505761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09802513192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4.12 中壽商發字第 0990412003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7.06 中壽商發字第 0990706003 號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傷害醫療保險金 

海外突發疾病門診醫療保險金 

海外突發疾病住院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

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

過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非以乘客身分搭乘航空器具或搭乘非經當地政府登記許可之

民用飛行客機者。但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六、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

契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

殘廢時，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

約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

拳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海外突發疾病除外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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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生之門診或住院費用，本公司不負給付海

外突發疾病門診或住院醫療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門診或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海外

突發疾病門診或住院醫療保險金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品。但因

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

接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

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

性疾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

危害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

（經產婦超過14小時、初產婦超過20小時），或第一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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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活動期子宮口超過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

程超過2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160次

或少於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

每分鐘30次且持續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PH值少於7.20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37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4000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10公分以下或中骨盆9.5公

分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

引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24周以上，胎兒體重560

公克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ａ.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

圖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

心臟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

險費 2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

事故特別準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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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一年定期住院醫療日額健康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8.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0801022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03.05 依 98 年 12 月 28 日金管保財字 

                 第 09802513192 號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8.16 中壽商發字第 0990816002 號 

承保範圍 住院醫療日額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

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逐）。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不在此

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診治病

人為目的者。 

四、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體或

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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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產婦超

過14小時、初產婦超過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期子宮口超

過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2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160次或少於

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鐘30次且

持續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PH值少於7.20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37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4000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10公分以下或中骨盆9.5公分以下

）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起產

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24周以上，胎兒體重560公克以上

）。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檢查

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病，

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五、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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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新一年定期癌症健康保險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8.08 中壽商二字第 0970808024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03.05 依 98 年 12 月 28 日金管保財字 

                 第 09802513192 號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8.16 中壽商發字第 0990816003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100.07.01 中壽商發字第 1000701003 號 

承保範圍 癌症住院醫療保險金 

癌症身故保險金 

初次罹患癌症保險金 

癌症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癌症療養保險金 

癌症門診醫療保險金 

癌症放射線/化學治療保險金 

癌症骨髓移植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無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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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骨折未住院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0.01 中壽商二字第 0971001034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9.28 中壽商發字第 0980928001 號 

承保範圍 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骨折未住院醫療

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時，

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

不負給付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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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門診醫療給付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12.31 中壽商二字第 0971231057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8.25 中壽商發字第 0980825044 號 

承保範圍 門診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接受門診治療者，本公司

不負給付門診醫療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逐）。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接受門診治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門診醫療

保險金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保險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品。但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

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

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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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

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

產婦超過 14小時、初產婦超過 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

動期子宮口超過 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

小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次或

少於 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

鐘 30次且持續 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分

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

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

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 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

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

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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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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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門診手術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2.27 中壽商二字第 0980227001 號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9.04 中壽商發字第 0980904001 號 

承保範圍 門診手術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接受門診外科手術治療

者，本公司不負給付門診手術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接受門診外科手術治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

門診手術保險金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

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四、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

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

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

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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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

產婦超過 14小時、初產婦超過 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

期子宮口超過 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小

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次或

少於 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

鐘 30次且持續 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分

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

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

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 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

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

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五、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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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留院觀察健康保險批註條款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2.27 中壽商二字第 0980227002 號 

承保範圍 留院觀察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接受醫院留院觀察者，本

公司不負給付留院觀察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接受醫院留院觀察者，本公司不負給付留院

觀察保險金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

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四、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

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身

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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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產

婦超過 14小時、初產婦超過 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期子

宮口超過 2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小時胎頭

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次或少

於 100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鐘 30

次且持續 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分以

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起

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以

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 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檢

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

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五、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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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燒燙傷病房傷害保險附加條款（日額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4.15 中壽商二字第 0980415004 號 

承保範圍 燒燙傷病房日額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傷害而於醫院之燒燙傷病房接受診療時，

本公司不負給付燒燙傷病房日額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而於

醫院之燒燙傷病房接受診療時，本公司仍給付燒燙傷病房日額保險

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傷害而於醫院之燒燙傷病房接受診療

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燒燙傷病房日額保險金的

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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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燒燙傷病房傷害保險附加條款（實支實付

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4.15 中壽商二字第 0980415003 號 

承保範圍 燒燙傷病房增額補償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傷害而於醫院之燒燙傷病房接受診療時，

本公司不負給付燒燙傷病房增額補償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而於

醫院之燒燙傷病房接受診療時，本公司仍給付燒燙傷病房增額補償

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傷害而於醫院之燒燙傷病房接受診療

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燒燙傷病房增額補償保險

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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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加護病房傷害保險附加條款（日額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5.27 中壽商二字第 0980527006 號 

承保範圍 加護病房日額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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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骨折未住院傷害保險附加條款（日額型）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5.27 中壽商二字第 0980527007 號 

承保範圍 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骨折未住院醫療

保險金的責任。 

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時，

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

不負給付骨折未住院醫療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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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貸款意外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6.02 台財保第86178757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78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7.18 保誠總字第9 6 0 6 6 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

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分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

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

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47/72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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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貸款償還團體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11.29 台財保第841548787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5.01.04 台財保第84155472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5.06.06 台財保第85180522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76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1.18 保誠總字第9 6 0 0 3 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1.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0101038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 

完全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殘廢。但被保險人連續投保滿二年後

故意自殺致死者，本公司仍負給付身故保險金之責任。 

二、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 

保單條款第二十條情形致被保險人完全殘廢時，本公司按保單條款

第十六條的約定給付完全殘廢保險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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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日額給付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04.10 台財保第84149796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12.23 台財保第84155444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8623972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87186618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8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9月2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年07月23日金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2號令

逕行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住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的疾病或傷害，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

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傷、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精神病或精神分裂、酒精中毒、吸食或施打毒品或迷幻劑。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非以醫療為目的之美容手術、外科整形及選擇性手術或外觀可

見之天生畸形矯正，但因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外科整形手術不

在此限。 

二、牙齒治療或手術，但由意外傷害所致者不在此限。 

三、鑲補牙齒或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

品。 

四、非以治療為目的之健康檢查、療養、或靜養。 

五、自起保日或復效日起一年內懷孕之流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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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發症。 

六、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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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醫療定額給付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04.08 台財保第841496884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12.23 台財保第84155444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8623972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87186618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84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9月2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年07月23日金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2號令

逕行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門診醫療費用保險金 

住院保險金 

手術費用保險金 

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的疾病或傷害，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

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傷、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精神病或精神分裂、酒精中毒、吸食或施打毒品或迷幻劑。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非以醫療為目的之美容手術、外科整形及選擇性手術或外觀可

見天生畸形矯正，但因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外科整形手術不在

此限。 

二、牙齒治療或手術，但由意外傷害所致者不在此限。 

三、鑲補牙齒或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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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四、非以治療為目的之健康檢查、療養、或靜養。 

五、自起保日或復效日起一年內懷孕之流產或分娩，及其所引致之

併發症。 

六、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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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住院醫療保險（乙型）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3.08.17 台財保第831501073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09.01 台財保第841531957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8623972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8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9月2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年07月23日金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2號令

逕行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病房費用日額保險金 

手術費用保險金 

住院醫療費用保險金 

出院門診醫療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

給付各項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各項保險金的

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品。但因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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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

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

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

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

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

產婦超過 14小時、初產婦超過 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

期子宮口超過 2 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 小

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 次或

少於 100 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

鐘 30次且持續 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分

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

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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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

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 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

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

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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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意外住院日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6.19 台財保第8617923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8.07 台財保第87244020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8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6.13 保誠總字第960253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9月2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年07月23日金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2號令

逕行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意外傷害住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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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意外住院醫療定額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6.19 台財保第8617923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9.25 台財保第86181861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8.07 台財保第87244020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87186618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8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6.13 保誠總字第96025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1.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0101044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100.12.01 中壽商發字第 1001201004 號 

承保範圍 意外傷害門診醫療費用保險金 

意外傷害住院保險金 

意外傷害住院手術費用保險金 

意外傷害加護病房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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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3.10.03 台財保第83151167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09.01 台財保第841531957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5.09.10 台財保第85237006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8.07 台財保第87244020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79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6.13 保誠總字第960251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9月2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年07月23日金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2號令

逕行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傷害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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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職業災害團體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1.05.11 台財保第81098759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09.01 台財保第841531957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12.23 台財保第84155444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8623972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87186618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7.18 保誠總字第960662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1.16 保誠董字第980004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1.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0101046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備查日期及文號： 100.02.18 中壽商發字第 1000218001 號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傷病補償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喪失工作能力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

險金的責任。 

一、本契約生效以前已經發生之事故。 

二、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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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

廢時，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之團體，L=14.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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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職業傷害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7.04.18 保誠總字第970270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承保範圍 職業傷害身故保險金 

職業傷害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2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28％(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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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意外傷害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0.01.08 台財融第79096047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4.12.23 台財保第841554442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5.09.09 台財保第852369957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5.09.10 台財保第85237006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6.13 台財保第86179120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7.17 台財保第862397215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6.09.10 台財保第86181596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8.07 台財保第872440208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7.09.28 台財保第871866181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88.12.13 台財保第88260772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89.12.22 （89）保誠總字第0636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2.04.04 台財保字第0920703004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5.06.28 保誠總字第950577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6.03.12 保誠總字第960164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6年08月31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5年09月01日金管保二字第0950252225B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5月30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6年12月28日金管保一字第09602505761號令

修正 

修正日期及文號： 97年09月22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年07月23日金管保二字第09702523902號令

逕行修正 

核准日期及文號： 98.06.16 金管保理字第09802552211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06.20 中壽商二字第 0980620009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1.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010104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9 年 04 月 12 日依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9 年 02 月 10 日金管保品字第 09902522151 號

令修正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本公司不負給付保

險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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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保人、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前項第一款情形（除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外），致被保險人傷害或殘

廢時，本公司仍給付保險金。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死亡、殘廢或傷害時，除契約另有約

定外，本公司不負給付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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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保險除外責任批註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10.01 中壽商發字第 0981001008 號 

承保範圍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無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無 

 



65/72 

 

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剖腹產手術健康保險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10.01 中壽商發字第 0981001009 號 

修正日期及文號： 98.12.28 金管保財字第 09802513192 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4.30 中壽商發字第 0990430001 號 

承保範圍 剖腹生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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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傷害門診日額津貼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8.10.09 中壽商發字第 0981009001 號 

承保範圍 傷害門診日額津貼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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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免辦加保、退保批註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1.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0101005 號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之異動－免辦加保、退保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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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1.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0101006 號 

承保範圍 被保險人之異動－以勞保之加、退保生效日或次月之始日為準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適用附加之主契約規定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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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合家歡團體住院醫療限額健康保險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核准日期及文號： 99.03.01 金管保品字第09902019900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03.15 中壽商發字第 0990315001 號 

承保範圍 住院醫療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所致之疾病或傷害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

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非法施用防制毒品相關法令所稱之毒品。 

被保險人因下列事故而住院診療者，本公司不負給付住院醫療保險

金的責任。 

一、美容手術、外科整型。但為重建其基本功能所作之必要整型，

不在此限。 

二、外觀可見之天生畸形。 

三、非因當次住院事故治療之目的所進行之牙科手術。 

四、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它附屬品。但因遭

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且其裝設以一次為限。 

五、健康檢查、療養、靜養、戒毒、戒酒、護理或養老之非以直接

診治病人為目的者。 

六、懷孕、流產或分娩及其併發症。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懷孕相關疾病： 

1.子宮外孕。 

2.葡萄胎。 

3.前置胎盤。 

4.胎盤早期剝離。 

5.產後大出血。 

6.子癲前症。 

7.子癇症。 

8.萎縮性胚胎。 

9.胎兒染色體異常之手術。 

(二)因醫療行為所必要之流產，包含： 

1.因本人或其配偶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傳染性疾病或精神疾

病。 

2.因本人或其配偶之四親等以內之血親患有礙優生之遺傳性疾

病。 

3.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懷孕或分娩有招致生命危險或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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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或精神健康。 

4.有醫學上理由，足以認定胎兒有畸型發育之虞。 

5.因被強制性交、誘姦或與依法不得結婚者相姦而受孕者。 

(三)醫療行為必要之剖腹產，並符合下列情況者： 

1.產程遲滯：已進行充足引產，但第一產程之潛伏期過長（經

產婦超過 14小時、初產婦超過 20小時），或第一產程之活動

期子宮口超過 2 小時仍無進一步擴張，或第二產程超過 2 小

時胎頭仍無下降。 

2.胎兒窘迫，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在子宮無收縮情況下，胎心音圖顯示每分鐘大於 160 次或

少於 100 次且呈持續性者，或胎兒心跳低於基礎心跳每分

鐘 30次且持續 60秒以上者。 

b.胎兒頭皮酸鹼度檢查 PH 值少於 7.20 者。 

3.胎頭骨盆不對稱，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a.胎頭過大（胎兒頭圍 37 公分以上）。 

b.胎兒超音波檢查顯示巨嬰（胎兒體重 4000 公克以上）。 

c.骨盆變形、狹窄（骨盆內口 10 公分以下或中骨盆 9.5 公分

以下）並經骨盆腔攝影確定者。 

d.骨盆腔腫瘤（包括子宮下段之腫瘤，子宮頸之腫瘤及會引

起產道壓迫阻塞之骨盆腔腫瘤）致影響生產者。 

4.胎位不正。 

5.多胞胎。 

6.子宮頸未全開而有臍帶脫落時。 

7.兩次（含）以上的死產（懷孕 24周以上，胎兒體重 560 公克

以上）。 

8.分娩相關疾病： 

a.前置胎盤。 

b.子癲前症及子癇症。 

c.胎盤早期剝離。 

d.早期破水超過 24小時合併感染現象。 

e.母體心肺疾病： 

(a)嚴重心律不整，並附心臟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或心電圖

檢查認定須剖腹產者。 

(b)經心臟科採用之心肺功能分級認定為第三或第四級心臟

病，並附診斷證明。 

(c)嚴重肺氣腫，並附胸腔科專科醫師診斷證明。 

七、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訂。 

2.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上（含）五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 25

％(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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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事故特

別準備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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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稱 中國人壽團體殘廢傷害保險附加條款 

� 本商品經本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核准、核備或備查日期及文號 備查日期及文號： 99.12.01 中壽商發字第 0991201004 號 

承保範圍 殘廢保險金 

不保事項（除外責任） 除外責任（原因）： 

被保險人因下列原因致成殘廢時，本公司不負給付殘廢保險金的責

任。 

一、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 

二、被保險人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飲酒後駕（騎）車，其吐氣或血液所含酒精成份超過

道路交通法令規定標準者。 

四、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內亂及其他類似的武裝變亂。但契約另

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五、因原子或核子能裝置所引起的爆炸、灼熱、輻射或污染。但契

約另有約定者不在此限。 

不保事項： 

被保險人從事下列活動，致成殘廢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

不負給付殘廢保險金的責任。 

一、被保險人從事角力、摔跤、柔道、空手道、跆拳道、馬術、拳

擊、特技表演等的競賽或表演。 

二、被保險人從事汽車、機車及自由車等的競賽或表演。 

保單價值準備金 無 

解約金 無 

預定附加費用率(L) 1.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費率由契約雙方洽定。 

2. 被保險人數五十人以下且十人以上（含）之團體，不得高於總 

   保險費25％(不含重大事故特別準備金3%)。 

3. 被保險人數十人以下之團體，不得高於總保險費30％(不含重大 

   事故特別準備金3%)。 

 


